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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為利 113 年度中央政府與

直轄市及縣（市）總預算案之

籌編作業需要，經參酌中央各

機關與地方政府意見，就預算

結構、科目分類、預算內容、

編製程序、各項書表等加以檢

討，期使政府整體資源獲得妥

適之配置，預算之表達更為合

理。

另配合「中華民國一百十 

三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辦

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三年

度直轄市及縣（市）總預算編

製要點」、「中央各主管機關

編製一百十三年度概算應行注

意辦理事項」之訂定，以及「政

府科技發展計畫先期作業實施

要點」等修正予以納入外，並

就「共同性費用編列基準表」、

「用途別預算科目分類定義及

計列標準表」及各類書表格式

等規範，配合實際作業需要酌

予修正。

貳、中央及地方政府

預算籌編原則之

檢討

113 年度中央及地方政府

預算籌編原則，主要係配合我

國 111 年 12 月 28 日公布淨零

轉型之階段目標及關鍵戰略，

預定西元 2050 年達到淨零排放

目標，為利早日達成該目標，

明定政府預算籌編過程中應融

入淨零排放相關概念，並就具

促進淨零排放目標及效果之計

畫，優先編列預算辦理，以及

特種基金納入具淨零排放效果

之計畫，並應連同預計達成之

關鍵目標及效益等文字。

另為強化特種基金財務預

警作業與促進營業基金永續發

展，明定特種基金達財務預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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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警戒值者，應辦理預警及

追蹤檢討作業，以及營業基金

應依其願景滾動檢討中程策略

目標，納入環境保護、社會責

任及公司治理等規範。

參、總預算編製作業

規定之主要修正

一、「共同性費用編列基

準表」

（一）人事費－加班費、值班

費：配合公務人員保障

法之修正及各機關加班

費支給辦法施行後，現

行值班費相關規定已停

止適用，爰刪除值班費

項目及修正相關說明文

字。

（二）業務費

1. 文康活動費：考量本項

編列基準已近 10 年未調

整，且近年來迭有機關反

映現行編列基準實有調高

需要，又適度增加經費鼓

勵機關提升辦理各項文康

活動之質與量，尚與當前

政府發展國民旅遊、促進

成婚生育機會等政策目標

相符，爰參酌過去文康活

動編列基準及衡酌實際需

要，修正本項編列基準為

每人每年 3,000 元。

2. 辦公房舍及員工宿舍修繕

費：審酌該費用含括之工

程內涵與一般辦公室翻

修費雷同，爰參照一般辦

公室翻修費平均調增比率

（24.83％）同步調高。

3. 車輛油料費、車輛及辦公

器具養護費：參酌車輛保

險費、辦公房舍及員工

宿舍修繕費等項目，增修

「如有特殊需求，得敘明

理由核實計列」之彈性調

整機制。

（三）設備及投資－一般房屋

建築費及辦公室翻修費

1. 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所提建議辦理，主要係為

改善外界常誤解一般房屋

建築費、一般辦公室翻修

費編列基準偏低之情形，

將該 2 項目原列於基準表

內之各式建築「單位面積

造價」移列附件表達，並

修正其計列基礎（如將智

慧建築、空調設施等加計

內涵）。另相關說明一併

移列附件，並改以檢查表

方式表達；新增計畫成本

概算表；配合修正附件相

關文字等。

2. 將一般房屋建築費之鋼

骨、鋼筋混凝土構造「單

位面積造價」，分別調增

37.4 ％至 40.2 ％、37.9 ％

至 48.2 ％；一般辦公室

翻 修 費 之 150 人 以 下、

151 人以上「單位面積造

價」，分別調增 24.4％、

25.2％。

（四）交通及運輸設備

1. 燃油小客車、小客貨兩用

車：除將相關項目重新歸

類為「燃油小客車」、「小

客貨兩用車」2 大類外，

燃油小客車部分因考量目

前市售汽車多有以渦輪增

壓技術降低排氣量並維持

高扭力及馬力者，該等車

輛售價已與傳統大排氣量

（ 大 於 2000cc） 車 型 相

當甚或超過，且大排氣量

車型亦逐漸減少，爰現行

按排氣量分級方式，已無

法與車輛價格間有緊密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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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關係，為避免適用時產

生困擾，爰修正為按部會

首長、部會副首長、三級

機關首長及一般公務小客

車等項目分別列示其編列

基準。另參酌目前市場行

情，調增「燃油小客車－

三級機關首長及公務小客

車、8-9 人座」及「小客

貨兩用車－ 2000cc 以下、

四輪傳動」4 項目 2 萬元

至 7 萬元。

2. 電動汽車：考量隨電動車

技術發展，電池容量將持

續提升，應無須於基準表

逐一列示搭載電池容量，

爰修正刪除相關文字。另

小客車原僅列有單一編列

基準（178 萬元），比照

燃油小客車修正為按部會

首長、部會副首長、三級

機關首長及一般公務小客

車等項目分別列示，並參

照目前市場行情訂定各級

距編列基準（195 萬元、

185 萬元、178 萬元）。

3. 油電混合動力車：比照燃

油小客車將項目名稱修正

為按部會首長、部會副首

長、三級機關首長及一般

公務小客車等項目分別列

示。另參酌市場行情將三

級機關首長及一般公務小

客車編列基準調增 2 萬

元。

4. 汽車說明第 3 點：配合「加

速中央政府各機關汰換燃

油公務車為電動車預算額

度精進措施」，增訂已編

列購置電動車預算者，應

確實依原定預算項目執行

之規定。

5. 汽車說明第 4 點及第 5 點：

配合燃油小客車編列基

準項目名稱修正，增訂中

央機關及各級地方政府之

適用（比照）方式說明，

另原排氣量限制等相關說

明，因已於項目名稱內訂

定，爰修正刪除。

6. 汽車說明第 8 點：為配合

行政院淨零排放政策，加

速淘汰燃油公務車輛，爰

就各機關汰換燃油公務車

為電動車者，調整汰換年

限為 8 年，約減 20％，相

關里程數條件及最長年限

等亦參照縮減 20％。

7. 新增汽車說明第 13 點：

考量行政院核定各機關公

務小客車及客貨兩用車配

置數，係以合計數計算，

各機關得於上開數量範圍

內自行決定購置公務小客

車或客貨兩用車，並無限

制個別數量，爰倘於執行

時二者間有互相增減之實

際需要，可由各機關本權

責辦理，毋須陳報行政院

辦理車種變更，爰增訂相

關說明。

8. 機車：調增重型電動機車

（包括含電池及不含電

池）編列基準 1 萬元。

（五）資訊設備：考量個人電

腦、筆記型電腦及文書

編輯軟體，已屬極為成

熟之資訊設備，其性質

與其他一般辦公事務設

備相近，且各機關電腦

軟硬體購置，尚須依規

定列入資通訊經費概算

表，送行政院主計總處

審核，爰刪除相關編列

基準，惟考量購置數量

部分仍訂有相關規範，

故就現行資訊設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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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整併後，仍列於基

準表內。

二、「用途別預算科目分

類定義及計列標準

表」

（一）人事費－加班值班費：

配合上述現行值班費相

關規定之停止適用，爰

將科目名稱修正為「加

班費」，其下第三級科

目「值班費」刪除，並

修正定義中相關文字。

（二）獎補助費－社會福利津

貼及濟助：配合犯罪被

害人保護法名稱修正為

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

法，以及其條文之修

正，爰對本科目定義酌

作文字調整。

三、「中央各主管機關編

製一百十三年度概算

應行注意辦理事項」

（一）考量廠商於機關推廣銷

售雲端服務相關產品

時，機關反映預算編列

時多以購買傳統軟體方

式編列資本門，但雲端

服務為訂閱制（非買

斷），故機關無法用資

本門預算支付雲端服務

使用費，而須以經常門

支付，爰參酌本注意辦 

理事項 110 年度之規定 

，明定購買雲端服務經

費應於經常門額度優先

納編。

（二）配合各機關資通訊應用

管理要點修正，各機關

資通訊應用計畫之審議

權限，由國家發展委員

會改為數位發展部承接

處理，爰酌作文字調

整。另考量以往有眾多

機關未及時陳報資通訊

經費概算表，且部分機

關亦未以主管立場彙整

所屬各機關資通訊經費

概算表，致影響概算籌

編時程，爰明定該表應

由主管機關彙整後於 5

月底前函送行政院主計

總處審核。

（三）配合立法院審議 112 年

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

作宣導相關決議，自

113 年度起媒體政策及

業務宣導費彙計表應詳

細敘述辦理方式及所需

預算經費，爰酌作文字

調整。

四、「政府科技發展計畫

先期作業實施要點」

參照「政府公共建設計畫

先期作業實施要點」及「行政

院重要社會發展計畫先期作業

實施要點」相關規定，增訂應

報行政院核定之重大科技計畫

範圍，包括二年期以上之新興

議題（非屬經常性或延續性辦

理者），總經費達 20 億元以上

或任一年度經費達 5 億元以上

且為跨部會合提之政策計畫，

以及其他經認定屬配合行政院

政策且為跨部會合提之重大政

策計畫。另配合實務運作需求，

將科技計畫審議結果改由國家

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召開委員會

議決議。

肆、各類書表之主要

修正

一、中央適用部分

（一）修正概算、主管預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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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預算之「歲出計畫

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

表 」、「 人 事 費 彙 計

表」、「各機關預算員

額明細表」填表說明：

配合上述現行值班費相

關規定之停止適用，爰

將「加班值班費」修正

為「加班費」。

（二）修正概算書表有關符合

專案核准動支條件：俾

與「各機關單位預算執

行要點」第 5 點規定一

致。

（三）修正油料、外幣估算單

價及匯率，其中汽柴油

暫以 112 年 4 月 10 日零

售參考牌價、液化石油

氣以 109 年 12 月 2 日車

用一般自用客戶參考牌

價估算；美金折合新臺

幣匯率暫以 112 年 4 月

10 日銀行間成交收盤匯

率估算。

（四）修正「申購單價新臺幣

1,000 萬元以上科學儀

器注意事項」：考量經

費來源為科技預算者，

已併入科技計畫審議作

業處理，為避免重複送

審，並配合現行做法，

增列「經費來源為科技

預算者，納入政府科技

發展計畫審議，無須另

行送審」之規定。

（五）修正「電腦經費有關書

表」：配合資通訊技術

之發展與演進，將表名

修正為「資通訊經費概

算表」。又為利機關完

備本表及說明資料，增

列「說明資料隨函提

供」方式。 

二、直轄市、縣（市）適

用部分

主要係同中央修正理由，

將相關表件之「加班值班費」

修正為「加班費」，以及修正

有關符合專案核准動支條件

等。

伍、結語

預算編審作業之研究改進

為持續不斷之重要工作，行政

院主計總處每年均配合行政院

重大政策、參酌立法院審議總

預算案之意見與中央各機關及

地方政府之建議等賡續辦理，

經過長期之檢討改進，已日益

完備並有具體成效，未來仍將

持續檢討預算作業，期使預算

編製更為精進、合理，並提升

資源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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